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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9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公告编号：2019-042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金关老厂区污染土壤治理付款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在 2019 年 9 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的公告》中披露：对本次征收后土

地污染治理的相关事宜，拟由土地一级开发实施单位与公司另行签订协议，初步

约定由公司负责实施污染场地土壤治理修复工程，土地一级开发实施单位承担污

染土壤治理的费用。具体详见《关于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的公告》。 

近日，就老厂区污染土壤治理项目事宜，公司与土地一级开发实施单位贵阳

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签订了《贵州轮胎股份有限

公司金关老厂区污染土壤治理付款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项目规模 

总修复方量约 168,595 立方米 

二、项目工期 

按乙方全厂区修复区域计划分二期进行治理、修复、效果验收，第一期治理、

修复、效果验收完成时限为 2019 年 11 月 10 日，第二期治理、修复、效果验收

完成时限为 2020 年 12 月 31日。 

三、项目预计费用 

合计费用约为 11,853.89 万元（修复技术方案估算价），最终该治理修复项

目及与治理修复相关工作的费用，按实际产生并经审计的费用为准，上述费用均

由甲方承担。 

四、甲方责任 

甲方负责组织该项目所需资金并按项目进度及项目合同要求及时拨付。 

五、乙方责任 

（一）乙方负责依照法律规定按程序公开招标具备相关资质的单位实施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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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签署并全面负责合同的履行。 

（二）乙方负责该项目的监督管理，确保施工安全。 

（三）乙方负责确保该项目的工期要求。 

（四）乙方负责该项目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移交甲方。 

六、资金拨付方式 

乙方根据招投标文件及签署的相关合同中的付款方式及进度达到付款条件，

乙方可向甲方提出书面拨款申请，甲方在收到乙方提出的书面拨款申请（资料齐

全的情况下）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在审核完成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向乙方拨付款项。 

七、违约责任 

（一）乙方按本协议约定的项目工期时限要求完成土壤治理、修复、效果验

收，如未按时限完成，由乙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 

（二）甲方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限按时支付工程款项，如未按时限拨付，由甲

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 

（三）在治理、修复、效果验收过程中，因乙方原因造成违约或其它损失的，

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八、争议解决办法 

甲、乙双方若有争议，双方应共同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提请市政府或

相关部门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通知和送达 

各方因履行本合同而相互发出或者提供的所有通知、文件、资料，均以本协

议所列明的地址送达，一方如果迁址或变更电话，应当书面通知对方。以邮寄方

式的，挂号寄出或者投邮五日视为送达。 

十、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同等有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十二份，甲、乙双方各执六份，协议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

日起生效。 

本次签订老厂区污染土壤治理付款协议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九年十月九日 


